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154號

聲  請  人  蔡○○（男，真實姓名年籍詳卷）

代  理  人  朱永宇律師

被      告  田○○（女，真實姓名年籍詳卷）

上列聲請人因被告妨害性自主等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

檢察分署民國113年9月23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787號駁回聲請

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

偵字第34919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告訴人不服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

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

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為准

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

法第258條之1、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本案

聲請人即告訴人蔡○○以被告田○○涉犯性騷擾防治法第25

條第1項之性騷擾、刑法第224條第1項之強制猥褻、刑法第2

28條第3項、第1項之利用權勢強制性交未遂等罪嫌提出告

訴，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終結，以犯罪嫌疑不

足為由，於民國113年8月1日以113年度偵字第34919號為不

起訴處分，聲請人不服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

察分署檢察長認再議無理由，於113年9月23日以113年度上

聲議字第2787號駁回再議確定，該駁回再議處分書於113年9

月26日送達聲請人，聲請人於同年10月5日委任律師為代理

人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是本案之聲請合於上開法定程

序。又聲請人告訴被告涉犯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性

騷擾罪嫌部分，已逾告訴期間，且依下述告訴及聲請准許提

起自訴意旨，聲請人顯已不再爭執，該部分不在本案聲請准

許提起自訴及本院審理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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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告訴及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略以： 

　㈠聲請人在102年9月至103年6月為國立○○大學研究所○○○

○系學生，被告時為該研究所實驗室研究助理，詎被告竟利

用依其在實驗室之權勢，而為意圖性騷擾，於上開聲請人就

學期間，多次乘聲請人在實驗室或動物房，進行冷凍切片等

實驗學習時，只要雙方獨處時，一再脅迫對聲請人為觸摸

臉、手、脖子、胸部、身體、背部、腰、腿部等不雅動作，

以聲請人若不聽從將影響去留威脅之。（此部分性騷擾罪

嫌，不在本案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及本院審理範圍）

　㈡被告於103年3月15日帶領聲請人及其他同學共同前往第00屆

○○○○聯合學術年會，於晚間在住宿旅館基於利用權勢猥

褻之犯意，進入聲請人房内，朝向躺在床上的聲請人趴倒過

去，欲撫摸聲請人之生殖器進而為性行為，惟因聲請人綣曲

身體迴避逃開而未遂。

　㈢上情因先經聲請人在FB臉書網頁刊登被告對於聲請人的LINE

對話内容如：「如果不是因為小孩，我其實會離婚。」、

「對不起，我最近常常對你毛手毛腳的，如果你介意的話，

我會改掉的」、「我在吃你豆腐你都不知道」、「人不可以

外遇嗎，你 講那啥，你怎知道，你又沒做過。」、「如果

你這輩子真的很想要有那種經驗又沒對象的話，又不 排斥

我的話，我是可以跟你的」、「要準備行李哦！晚上要出發

了，跟我一起睡，好不好」、「我現在想要你的身體」、

「我一直想跟你上床這樣好嗎？」、「我昨晚一直想著跟你

做那件事，我都快失去理性了，對不起 及「算了吧，不想

講了，以後你實驗自己想辦法（按：脅迫語氣）」等語，致

聲請人遭被告以妨害名譽提起告訴，但因被告確實有上開言

語，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偵查後，以104年度偵字第1

2493號為不起訴處分書，嗣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檢察署

以104年度上聲議字第1341號駁回再議處分在案（下稱前

案），已然間接證實「被告除想對於聲請人發生性行為外，

及另暗示若聲請人不配合，將施以權勢影響作為研究生的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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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人學習機會」之事實。而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5條第1項、

同法第228條第3項、第1項之權勢性交未遂罪嫌。

　㈣本案不起訴處分暨駁回再議處分意旨略以：尚難以被告曾對

聲請人提起妨害名譽而獲不起訴，反認被告確實曾對聲請人

有上開犯行。並以上開偵查「結果」，認無須傳喚被告，逕

為不起訴處分。然前揭對話確為前案被告對聲請人之LINE對

話紀錄，觀諸該些内容，難認被告無涉刑法第25條第1項、

同法第228條第3項、第1項之權勢性交未遂罪嫌疑。

　㈤檢察官僅單憑聲請人所提證據，而未從聲請人所提證據再予

延伸調查，即告知聲請人因為其提的證據不足，所以結案

(不起訴），而謂「無侵害聲請提告訴訟權之憲法保障」，

不但認為聲請人有調查公權力可茲行使，亦令聲請人誤解刑

事告訴是否如同民事起訴，應由提告者負完全舉證責任。再

者，檢察官認為：「難以被告曾對聲請人提起妨害名譽而獲

不起訴，反認被告確實曾對聲請人有上開犯行」，固當如

此，但聲請人提起本案告訴，是以上開前案LINE對話内容，

作為被告涉犯刑法第25條第1項、同法第228條第3項、第1項

之權勢性交未遂罪證據，而祈求檢察官憑此產生懷疑，進而

開展偵查。是檢察官之上揭論證，以他案事實之有無，論證

本案事實之有無，雖非不可，但以他案事實之有無，直接論

及本案事實之有無，推論之理由為何？並未詳明，導致論理

上似乎過於跳躍，而未符邏輯要求之嚴謹法則。況依卷内既

存證據，本件被告曾向聲請人謂：「我昨晚一直想著跟你做

那件事，我都快失去理性了，對不起」，並在事發當日跟聲

請人說：「要準備行李喔！晚上要出發了跟我一起睡，好不

好」、「我現在想要你的身體」等語，均足徵被告已向聲請

人表示將為性行為之意圖，果爾，當晚即至聲請人旅館房内

進行性行為之犯行。則被告主觀上不無具權勢性交犯意之高

度蓋然性，所涉權勢性交未遂罪之犯罪嫌疑，即已達獲致有

罪判決之高度可能性而符合起訴門檻，被告涉犯權勢性交未

遂罪嫌，事證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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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㈥綜上所述，檢察官未經傳訊被告及當時相關人等，亦未盡可

能的詳予調查其他事證等節，即遽認被告犯罪嫌疑不足，當

值商榷。被告所為既已涉犯刑法第25條第1項、第228條第3

項、第1項之權勢性交未遂罪嫌，且達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

1項之起訴門檻，原不起訴處分暨駁回聲請再議處分之認事

用法容有未洽，爰依法聲請准予提起自訴等語。  

三、原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難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2

4條第1項之強制猥褻、刑法第228條第3項、第1項之利用權

勢強制性交未遂等罪嫌刑，其理由已論列甚詳，聲請人仍執

前揭情詞再予爭執。經查：

　㈠不起訴處分理由略以：　

　1.被告涉犯性騷擾罪嫌部分已逾法定6個月之告訴期間，不得

再行追訴。被告涉犯強制猥褻、權勢性交未遂罪嫌部分，被

告於前案中供稱：當初聲請人在實驗室時，我們有發生一些

曖昧關係...我與聲請人有去參與○○○○聯合學術年會而

住宿同一間旅館，但不同房間，我沒有去單獨找聲請人，聲

請人之前會私下說要求我離婚的話，也有贈送東西給我，我

有摸過手，我有摸過他的背，我沒有要朝床上靠過去的行為

等語，而參以前案不起訴處分書中所載之被告與聲請人間通

訊軟體對話內容，被告稱：「如果不是因為小孩，我其實會

離婚」、「對不起，我最近常常對你毛手毛腳的，如果你介

意的話，我會改掉的」、「我在吃你豆腐你都不知道」、

「其實吳昇懋也式（按：「是」之誤）很依賴我的人，他從

碩班就依賴我到現在了。」、「或許可以，我還需要時間去

調整我對你的心態」、「你哪知我對你心態沒有問題。」、

「人不可以外遇嗎，你講那啥話，你怎知道，你又沒做

過。」、「如果你這輩子真的很想要有那種經驗又沒有對象

的話，又不排斥我的話，我是可以跟你的」、「不過我也知

道你跟我沒辦法。」、「我一直想跟你上床這樣好嗎？」、

「沒啦！就先這樣，你就暫時當我幻想的對象就好，我以後

會避免提這些的，我都覺得我造成你的困擾了。而且，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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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一直跟你要的，每次一直問你這樣也不好」、「你還沒

願意前，我不會對你出手的，雖然我很想，不過會克制的。

我昨晚一直想著跟你做那件事，我都快失去理性了，對不

起，說的太直接。你想要嗎」、「要準備行李喔！晚上要出

發了，跟我一起睡，好不好」、「沒啦，有人在我不會出手

的」、「我現在想要你的身體」等語，聲請人則稱：「妳不

要再胡言亂語了」、「因為你已經結婚生子，所以不可能有

其他的可能XD」、「做了也會失敗，想到就不行了XD」、

「只跟會永遠在一起的><，別這樣><，其實那種. . . 聊天

室很多==，很多比自己優太多的XD」、「好像沒行李需要帶

＠＠」、「決定. . . 不會洗澡」、「沒人敢靠近自己...

感覺也不錯XDD」等語，可知被告固對聲請人有一定情愫，

於雙方對話中亦未見被告有聲請人所指之「於○○○○聯合

學術年會住宿旅館之際，並未對聲請人為不雅動作、欲朝床

上趴倒過去」等強制猥褻、權勢性交未遂行為等內容。尚難

以被告曾對聲請人提起妨害名譽告訴而獲不起訴，反認被告

確實曾對聲請人有強制猥褻、利用權勢強制性交未遂等犯

行。復查無其他積極事證足認被告有何其他犯行，應認其罪

嫌不足。

　2.實施偵查非有必要，不得先行傳訊被告，刑事訴訟法第228

條第3項定有明文；又按檢察官對於告訴或告發案件，偵查

結果無須傳喚被告，已足認為所告事實為嫌疑不足或行為不

成犯罪者，即可逕為不起訴之處分（司法院院字第403號解

釋意旨參照）。本案已足認被告嫌疑不足，故依上揭法條規

定及解釋意旨，自無傳喚被告之必要等語。

　㈡駁回聲請再議處分理由略以：原檢察官偵查後，就性騷擾部

分，認告訴逾期。就強制猥褻、權勢性交未遂部分，認被告

罪嫌不足，就此部分亦為不起訴處分，經核，並無不合。聲

請人再議理由意旨內容所指各情，經核係對原檢察官已論斷

之事項，以己意解釋，再次爭執為相反之論述，或為其見解

之表述，不足以影響原處分本旨之認定，又原檢察官之論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五頁



斷，經核合於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與證據法則無違，自無

從發回續查或命令起訴。另本見依聲請人告訴之指述，及相

關之前案資料，事實已足供判斷，無再傳喚聲請人或其他人

之必要，且未傳喚聲請人係依據法律之規定所為，更無侵害

聲請人提告訴訟權之憲法保障等語。

　㈢本院之判斷：

　　經核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聲請再議處分均已調查證據，並就

偵查卷內所存證據，敘明證據取捨及事實認定之理由，而所

憑證據及判斷理由，並無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之情事，

本院除引用前述不起訴處分書、駁回聲請再議處分書所載之

理由，就聲請人重複爭執之相同主張不再為論駁外，另補充

理由如下：

　1.向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係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

裁量權」制衡之一種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仍在於審查檢察

官之不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法院並非檢

察官之延伸，法院亦不負擔偵查之作為，同法第258條之3第

4項雖規定法院審查是否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時「得為必要之

調查」，惟調查證據之範圍，自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

限，不可就聲請人所新提出之證據再為調查，亦不可蒐集偵

查卷以外之證據，應依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判斷是否足認被告

有犯罪嫌疑，否則將使法院身兼檢察官之角色，而有回復糾

問制度之疑慮。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

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

訴。」此所謂「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乃檢察官之起訴

門檻需有「足夠之犯罪嫌疑」，並非所謂「有合理可疑」而

已，詳言之，乃依偵查所得事證，被告之犯行很可能獲致有

罪判決，具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始足當之。基於體系解

釋，法院於審查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時，亦應如檢察官決

定應否起訴時一般，採取相同之心證門檻，以「足認被告有

犯罪嫌疑」為審查標準，並審酌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

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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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

定准許提起自訴。

　2.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

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

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

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另

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

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必告訴人所述

被害情形無瑕疵可指，且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其

供述始足據為判決之基礎；被害人之為證人，與通常一般第

三人之為證人不同。被害人就被害經過所為之陳述，其目的

在於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

其陳述或不免渲染、誇大。是被害人縱立於證人地位具結而

為指證、陳述，其供述證據之證明力仍較與被告無利害關係

之一般證人之陳述為薄弱。從而，被害人就被害經過之陳

述，除須無瑕疵可指，且須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

亦即仍應調查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確有相當之

真實性，而為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者，始得採為論罪

科刑之依據（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300號、32年上字第65

7號判例、95年度台上字第6017號判決意旨參照）。

　3.所謂強制猥褻，則係指姦淫以外，基於滿足性慾之主觀犯

意，以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被害人意願

之方法所為。而刑法第228條第3項、第1項之利用權勢性交

未遂罪之成立，須以被告已著手於性交之行為，始足當之。

聲請人雖指述被告於103年3月15日帶領聲請人及其他同學共

同前往第00屆○○○○聯合學術年會，於晚間在住宿旅館

時，進入聲請人房内，朝向躺在床上的聲請人趴倒過去，欲

撫摸聲請人之生殖器進而為性行為，惟經被告於前案偵查中

否認（前案偵卷第11頁）。被告固提出上開與被告間LINE對

話内容以為佐證，然觀諸該等LINE對話内容，僅可看出被告

對聲請人存有一定情愫及曖昧，未見被告有聲請人所指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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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未遂行為，尚不能以之作為補強證據以擔保聲請人指證，

遽對被告為不利之認定。此外，並無其他積極事證足以證實

聲請人所述，自難僅以聲請人之單方指述，即認被告有何強

制猥褻、利用權勢性交未遂等犯行，而以該等罪責相繩。

　4.聲請人雖指摘檢察官未經傳訊被告及當時相關人等，亦未盡

可能的詳予調查其他事證，即遽認被告犯罪嫌疑不足，容有

違誤等語。惟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228條第1項，固有偵查

犯罪之義務，然依同法條第3項規定，實施偵查非有必要，

不得先行傳訊被告；且證據之取捨與證據之證明力如何，均

屬事實審法院或檢察官得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茍其此項

裁量、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

理法則，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而檢察官依法為盡調查

之能事，應於偵查中調查之證據，必須該證據方法與犯罪事

實之成立與否具有必要關聯性，且有調查之必要與途徑者為

限，故檢察官於偵查中就是否傳訊其他證人，或調查其他證

據本有裁量權，並非一經聲請人或被告聲請，檢察官即負有

調查之義務，亦非須依職權，窮盡一切可能方法，蒐集證

據，以發現聲請人所指之事實。細繹聲請人所提之告訴狀、

再議聲請狀內容，案發當時僅有被告及聲請人在場，且聲請

人均未述及尚有其他人證或物證可供調查以佐證被告犯行。

是以，檢察官依聲請人之指訴及被告於前案偵查中之供述，

並依據相關之前案資料，而認已無傳訊被告及調查其他未具

體證據之必要，逕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殊無不當，難謂有

何未詳加調查之疏漏，聲請人執此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並無

足採。　　

　5.法院為駁回或准許提起自訴裁定前認有必要時，得予聲請

人、代理人、檢察官、被告或辯護人以言詞或書面陳述意見

之機會，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定有明文。聲請人雖於聲請

准許提起自訴狀內請求以言詞陳述意見，惟聲請人對於本

案，已另具狀陳述補充意見，有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陳述

補充意見狀在卷可憑（本院卷第23至26頁）。且經本院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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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卷證後，認定被告不構成本案罪嫌，已如前述，自無再

予聲請人、代理人、檢察官、被告陳述意見之必要，併此敘

明。　　　　　　

四、綜上所述，聲請意旨所載各情，或屬陳詞，或屬誤會，均非

可採。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聲請再議處分，依偵查卷內證據

調查後，認被告本案強制猥褻、利用權勢性交未遂等犯罪嫌

疑均不足，已敘明證據取捨及事實認定之理由，且所憑證據

及判斷理由，並無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之情事。本院依

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審查，尚無足推翻原不起訴及駁回聲請再

議處分之認定結果，自難認本件已跨越起訴門檻，符合刑事

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檢察官應

提起公訴之情形。是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及臺灣高等

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長分別予以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

之聲請，並無違法不當之處，聲請人仍執前詞，向本院聲請

准予提起自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高思大

　　　　　　　　　　　　　　　　　　法　官　傅可晴

　　　　　　　　　　　　　　　　　　法　官　鄭永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書記官　宋瑋陵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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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154號
聲  請  人  蔡○○（男，真實姓名年籍詳卷）
代  理  人  朱永宇律師
被      告  田○○（女，真實姓名年籍詳卷）
上列聲請人因被告妨害性自主等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民國113年9月23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787號駁回聲請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34919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告訴人不服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本案聲請人即告訴人蔡○○以被告田○○涉犯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性騷擾、刑法第224條第1項之強制猥褻、刑法第228條第3項、第1項之利用權勢強制性交未遂等罪嫌提出告訴，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終結，以犯罪嫌疑不足為由，於民國113年8月1日以113年度偵字第34919號為不起訴處分，聲請人不服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長認再議無理由，於113年9月23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787號駁回再議確定，該駁回再議處分書於113年9月26日送達聲請人，聲請人於同年10月5日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是本案之聲請合於上開法定程序。又聲請人告訴被告涉犯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性騷擾罪嫌部分，已逾告訴期間，且依下述告訴及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聲請人顯已不再爭執，該部分不在本案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及本院審理範圍。
二、告訴及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略以： 
　㈠聲請人在102年9月至103年6月為國立○○大學研究所○○○○系學生，被告時為該研究所實驗室研究助理，詎被告竟利用依其在實驗室之權勢，而為意圖性騷擾，於上開聲請人就學期間，多次乘聲請人在實驗室或動物房，進行冷凍切片等實驗學習時，只要雙方獨處時，一再脅迫對聲請人為觸摸臉、手、脖子、胸部、身體、背部、腰、腿部等不雅動作，以聲請人若不聽從將影響去留威脅之。（此部分性騷擾罪嫌，不在本案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及本院審理範圍）
　㈡被告於103年3月15日帶領聲請人及其他同學共同前往第00屆○○○○聯合學術年會，於晚間在住宿旅館基於利用權勢猥褻之犯意，進入聲請人房内，朝向躺在床上的聲請人趴倒過去，欲撫摸聲請人之生殖器進而為性行為，惟因聲請人綣曲身體迴避逃開而未遂。
　㈢上情因先經聲請人在FB臉書網頁刊登被告對於聲請人的LINE對話内容如：「如果不是因為小孩，我其實會離婚。」、「對不起，我最近常常對你毛手毛腳的，如果你介意的話，我會改掉的」、「我在吃你豆腐你都不知道」、「人不可以外遇嗎，你 講那啥，你怎知道，你又沒做過。」、「如果你這輩子真的很想要有那種經驗又沒對象的話，又不 排斥我的話，我是可以跟你的」、「要準備行李哦！晚上要出發了，跟我一起睡，好不好」、「我現在想要你的身體」、「我一直想跟你上床這樣好嗎？」、「我昨晚一直想著跟你做那件事，我都快失去理性了，對不起 及「算了吧，不想講了，以後你實驗自己想辦法（按：脅迫語氣）」等語，致聲請人遭被告以妨害名譽提起告訴，但因被告確實有上開言語，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偵查後，以104年度偵字第12493號為不起訴處分書，嗣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檢察署以104年度上聲議字第1341號駁回再議處分在案（下稱前案），已然間接證實「被告除想對於聲請人發生性行為外，及另暗示若聲請人不配合，將施以權勢影響作為研究生的聲請人學習機會」之事實。而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5條第1項、同法第228條第3項、第1項之權勢性交未遂罪嫌。
　㈣本案不起訴處分暨駁回再議處分意旨略以：尚難以被告曾對聲請人提起妨害名譽而獲不起訴，反認被告確實曾對聲請人有上開犯行。並以上開偵查「結果」，認無須傳喚被告，逕為不起訴處分。然前揭對話確為前案被告對聲請人之LINE對話紀錄，觀諸該些内容，難認被告無涉刑法第25條第1項、同法第228條第3項、第1項之權勢性交未遂罪嫌疑。
　㈤檢察官僅單憑聲請人所提證據，而未從聲請人所提證據再予延伸調查，即告知聲請人因為其提的證據不足，所以結案(不起訴），而謂「無侵害聲請提告訴訟權之憲法保障」，不但認為聲請人有調查公權力可茲行使，亦令聲請人誤解刑事告訴是否如同民事起訴，應由提告者負完全舉證責任。再者，檢察官認為：「難以被告曾對聲請人提起妨害名譽而獲不起訴，反認被告確實曾對聲請人有上開犯行」，固當如此，但聲請人提起本案告訴，是以上開前案LINE對話内容，作為被告涉犯刑法第25條第1項、同法第228條第3項、第1項之權勢性交未遂罪證據，而祈求檢察官憑此產生懷疑，進而開展偵查。是檢察官之上揭論證，以他案事實之有無，論證本案事實之有無，雖非不可，但以他案事實之有無，直接論及本案事實之有無，推論之理由為何？並未詳明，導致論理上似乎過於跳躍，而未符邏輯要求之嚴謹法則。況依卷内既存證據，本件被告曾向聲請人謂：「我昨晚一直想著跟你做那件事，我都快失去理性了，對不起」，並在事發當日跟聲請人說：「要準備行李喔！晚上要出發了跟我一起睡，好不好」、「我現在想要你的身體」等語，均足徵被告已向聲請人表示將為性行為之意圖，果爾，當晚即至聲請人旅館房内進行性行為之犯行。則被告主觀上不無具權勢性交犯意之高度蓋然性，所涉權勢性交未遂罪之犯罪嫌疑，即已達獲致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性而符合起訴門檻，被告涉犯權勢性交未遂罪嫌，事證明確。
　㈥綜上所述，檢察官未經傳訊被告及當時相關人等，亦未盡可能的詳予調查其他事證等節，即遽認被告犯罪嫌疑不足，當值商榷。被告所為既已涉犯刑法第25條第1項、第228條第3項、第1項之權勢性交未遂罪嫌，且達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之起訴門檻，原不起訴處分暨駁回聲請再議處分之認事用法容有未洽，爰依法聲請准予提起自訴等語。  
三、原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難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24條第1項之強制猥褻、刑法第228條第3項、第1項之利用權勢強制性交未遂等罪嫌刑，其理由已論列甚詳，聲請人仍執前揭情詞再予爭執。經查：
　㈠不起訴處分理由略以：　
　1.被告涉犯性騷擾罪嫌部分已逾法定6個月之告訴期間，不得再行追訴。被告涉犯強制猥褻、權勢性交未遂罪嫌部分，被告於前案中供稱：當初聲請人在實驗室時，我們有發生一些曖昧關係...我與聲請人有去參與○○○○聯合學術年會而住宿同一間旅館，但不同房間，我沒有去單獨找聲請人，聲請人之前會私下說要求我離婚的話，也有贈送東西給我，我有摸過手，我有摸過他的背，我沒有要朝床上靠過去的行為等語，而參以前案不起訴處分書中所載之被告與聲請人間通訊軟體對話內容，被告稱：「如果不是因為小孩，我其實會離婚」、「對不起，我最近常常對你毛手毛腳的，如果你介意的話，我會改掉的」、「我在吃你豆腐你都不知道」、「其實吳昇懋也式（按：「是」之誤）很依賴我的人，他從碩班就依賴我到現在了。」、「或許可以，我還需要時間去調整我對你的心態」、「你哪知我對你心態沒有問題。」、「人不可以外遇嗎，你講那啥話，你怎知道，你又沒做過。」、「如果你這輩子真的很想要有那種經驗又沒有對象的話，又不排斥我的話，我是可以跟你的」、「不過我也知道你跟我沒辦法。」、「我一直想跟你上床這樣好嗎？」、「沒啦！就先這樣，你就暫時當我幻想的對象就好，我以後會避免提這些的，我都覺得我造成你的困擾了。而且，我不應該一直跟你要的，每次一直問你這樣也不好」、「你還沒願意前，我不會對你出手的，雖然我很想，不過會克制的。我昨晚一直想著跟你做那件事，我都快失去理性了，對不起，說的太直接。你想要嗎」、「要準備行李喔！晚上要出發了，跟我一起睡，好不好」、「沒啦，有人在我不會出手的」、「我現在想要你的身體」等語，聲請人則稱：「妳不要再胡言亂語了」、「因為你已經結婚生子，所以不可能有其他的可能XD」、「做了也會失敗，想到就不行了XD」、「只跟會永遠在一起的><，別這樣><，其實那種. . . 聊天室很多==，很多比自己優太多的XD」、「好像沒行李需要帶＠＠」、「決定. . . 不會洗澡」、「沒人敢靠近自己... 感覺也不錯XDD」等語，可知被告固對聲請人有一定情愫，於雙方對話中亦未見被告有聲請人所指之「於○○○○聯合學術年會住宿旅館之際，並未對聲請人為不雅動作、欲朝床上趴倒過去」等強制猥褻、權勢性交未遂行為等內容。尚難以被告曾對聲請人提起妨害名譽告訴而獲不起訴，反認被告確實曾對聲請人有強制猥褻、利用權勢強制性交未遂等犯行。復查無其他積極事證足認被告有何其他犯行，應認其罪嫌不足。
　2.實施偵查非有必要，不得先行傳訊被告，刑事訴訟法第228條第3項定有明文；又按檢察官對於告訴或告發案件，偵查結果無須傳喚被告，已足認為所告事實為嫌疑不足或行為不成犯罪者，即可逕為不起訴之處分（司法院院字第403號解釋意旨參照）。本案已足認被告嫌疑不足，故依上揭法條規定及解釋意旨，自無傳喚被告之必要等語。
　㈡駁回聲請再議處分理由略以：原檢察官偵查後，就性騷擾部分，認告訴逾期。就強制猥褻、權勢性交未遂部分，認被告罪嫌不足，就此部分亦為不起訴處分，經核，並無不合。聲請人再議理由意旨內容所指各情，經核係對原檢察官已論斷之事項，以己意解釋，再次爭執為相反之論述，或為其見解之表述，不足以影響原處分本旨之認定，又原檢察官之論斷，經核合於經驗法則及論理法則，與證據法則無違，自無從發回續查或命令起訴。另本見依聲請人告訴之指述，及相關之前案資料，事實已足供判斷，無再傳喚聲請人或其他人之必要，且未傳喚聲請人係依據法律之規定所為，更無侵害聲請人提告訴訟權之憲法保障等語。
　㈢本院之判斷：
　　經核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聲請再議處分均已調查證據，並就偵查卷內所存證據，敘明證據取捨及事實認定之理由，而所憑證據及判斷理由，並無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之情事，本院除引用前述不起訴處分書、駁回聲請再議處分書所載之理由，就聲請人重複爭執之相同主張不再為論駁外，另補充理由如下：
　1.向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係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裁量權」制衡之一種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仍在於審查檢察官之不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法院並非檢察官之延伸，法院亦不負擔偵查之作為，同法第258條之3第4項雖規定法院審查是否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時「得為必要之調查」，惟調查證據之範圍，自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可就聲請人所新提出之證據再為調查，亦不可蒐集偵查卷以外之證據，應依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判斷是否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否則將使法院身兼檢察官之角色，而有回復糾問制度之疑慮。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此所謂「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乃檢察官之起訴門檻需有「足夠之犯罪嫌疑」，並非所謂「有合理可疑」而已，詳言之，乃依偵查所得事證，被告之犯行很可能獲致有罪判決，具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始足當之。基於體系解釋，法院於審查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時，亦應如檢察官決定應否起訴時一般，採取相同之心證門檻，以「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為審查標準，並審酌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
　2.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另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必告訴人所述被害情形無瑕疵可指，且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其供述始足據為判決之基礎；被害人之為證人，與通常一般第三人之為證人不同。被害人就被害經過所為之陳述，其目的在於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其陳述或不免渲染、誇大。是被害人縱立於證人地位具結而為指證、陳述，其供述證據之證明力仍較與被告無利害關係之一般證人之陳述為薄弱。從而，被害人就被害經過之陳述，除須無瑕疵可指，且須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亦即仍應調查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確有相當之真實性，而為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者，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300號、32年上字第657號判例、95年度台上字第6017號判決意旨參照）。
　3.所謂強制猥褻，則係指姦淫以外，基於滿足性慾之主觀犯意，以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被害人意願之方法所為。而刑法第228條第3項、第1項之利用權勢性交未遂罪之成立，須以被告已著手於性交之行為，始足當之。聲請人雖指述被告於103年3月15日帶領聲請人及其他同學共同前往第00屆○○○○聯合學術年會，於晚間在住宿旅館時，進入聲請人房内，朝向躺在床上的聲請人趴倒過去，欲撫摸聲請人之生殖器進而為性行為，惟經被告於前案偵查中否認（前案偵卷第11頁）。被告固提出上開與被告間LINE對話内容以為佐證，然觀諸該等LINE對話内容，僅可看出被告對聲請人存有一定情愫及曖昧，未見被告有聲請人所指之性交未遂行為，尚不能以之作為補強證據以擔保聲請人指證，遽對被告為不利之認定。此外，並無其他積極事證足以證實聲請人所述，自難僅以聲請人之單方指述，即認被告有何強制猥褻、利用權勢性交未遂等犯行，而以該等罪責相繩。
　4.聲請人雖指摘檢察官未經傳訊被告及當時相關人等，亦未盡可能的詳予調查其他事證，即遽認被告犯罪嫌疑不足，容有違誤等語。惟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228條第1項，固有偵查犯罪之義務，然依同法條第3項規定，實施偵查非有必要，不得先行傳訊被告；且證據之取捨與證據之證明力如何，均屬事實審法院或檢察官得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茍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而檢察官依法為盡調查之能事，應於偵查中調查之證據，必須該證據方法與犯罪事實之成立與否具有必要關聯性，且有調查之必要與途徑者為限，故檢察官於偵查中就是否傳訊其他證人，或調查其他證據本有裁量權，並非一經聲請人或被告聲請，檢察官即負有調查之義務，亦非須依職權，窮盡一切可能方法，蒐集證據，以發現聲請人所指之事實。細繹聲請人所提之告訴狀、再議聲請狀內容，案發當時僅有被告及聲請人在場，且聲請人均未述及尚有其他人證或物證可供調查以佐證被告犯行。是以，檢察官依聲請人之指訴及被告於前案偵查中之供述，並依據相關之前案資料，而認已無傳訊被告及調查其他未具體證據之必要，逕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殊無不當，難謂有何未詳加調查之疏漏，聲請人執此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並無足採。　　
　5.法院為駁回或准許提起自訴裁定前認有必要時，得予聲請人、代理人、檢察官、被告或辯護人以言詞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定有明文。聲請人雖於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內請求以言詞陳述意見，惟聲請人對於本案，已另具狀陳述補充意見，有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陳述補充意見狀在卷可憑（本院卷第23至26頁）。且經本院審閱全部卷證後，認定被告不構成本案罪嫌，已如前述，自無再予聲請人、代理人、檢察官、被告陳述意見之必要，併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聲請意旨所載各情，或屬陳詞，或屬誤會，均非可採。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聲請再議處分，依偵查卷內證據調查後，認被告本案強制猥褻、利用權勢性交未遂等犯罪嫌疑均不足，已敘明證據取捨及事實認定之理由，且所憑證據及判斷理由，並無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之情事。本院依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審查，尚無足推翻原不起訴及駁回聲請再議處分之認定結果，自難認本件已跨越起訴門檻，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檢察官應提起公訴之情形。是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及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長分別予以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之聲請，並無違法不當之處，聲請人仍執前詞，向本院聲請准予提起自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高思大
　　　　　　　　　　　　　　　　　　法　官　傅可晴
　　　　　　　　　　　　　　　　　　法　官　鄭永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書記官　宋瑋陵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154號
聲  請  人  蔡○○（男，真實姓名年籍詳卷）
代  理  人  朱永宇律師
被      告  田○○（女，真實姓名年籍詳卷）
上列聲請人因被告妨害性自主等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
檢察分署民國113年9月23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787號駁回聲請
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
偵字第34919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告訴人不服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
    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
    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為准
    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
    法第258條之1、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本案
    聲請人即告訴人蔡○○以被告田○○涉犯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
    1項之性騷擾、刑法第224條第1項之強制猥褻、刑法第228條
    第3項、第1項之利用權勢強制性交未遂等罪嫌提出告訴，經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終結，以犯罪嫌疑不足為由
    ，於民國113年8月1日以113年度偵字第34919號為不起訴處
    分，聲請人不服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
    檢察長認再議無理由，於113年9月23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
    第2787號駁回再議確定，該駁回再議處分書於113年9月26日
    送達聲請人，聲請人於同年10月5日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
    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是本案之聲請合於上開法定程序。又
    聲請人告訴被告涉犯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性騷擾罪
    嫌部分，已逾告訴期間，且依下述告訴及聲請准許提起自訴
    意旨，聲請人顯已不再爭執，該部分不在本案聲請准許提起
    自訴及本院審理範圍。
二、告訴及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略以： 
　㈠聲請人在102年9月至103年6月為國立○○大學研究所○○○○系學
    生，被告時為該研究所實驗室研究助理，詎被告竟利用依其
    在實驗室之權勢，而為意圖性騷擾，於上開聲請人就學期間
    ，多次乘聲請人在實驗室或動物房，進行冷凍切片等實驗學
    習時，只要雙方獨處時，一再脅迫對聲請人為觸摸臉、手、
    脖子、胸部、身體、背部、腰、腿部等不雅動作，以聲請人
    若不聽從將影響去留威脅之。（此部分性騷擾罪嫌，不在本
    案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及本院審理範圍）
　㈡被告於103年3月15日帶領聲請人及其他同學共同前往第00屆○
    ○○○聯合學術年會，於晚間在住宿旅館基於利用權勢猥褻之
    犯意，進入聲請人房内，朝向躺在床上的聲請人趴倒過去，
    欲撫摸聲請人之生殖器進而為性行為，惟因聲請人綣曲身體
    迴避逃開而未遂。
　㈢上情因先經聲請人在FB臉書網頁刊登被告對於聲請人的LINE
    對話内容如：「如果不是因為小孩，我其實會離婚。」、「
    對不起，我最近常常對你毛手毛腳的，如果你介意的話，我
    會改掉的」、「我在吃你豆腐你都不知道」、「人不可以外
    遇嗎，你 講那啥，你怎知道，你又沒做過。」、「如果你
    這輩子真的很想要有那種經驗又沒對象的話，又不 排斥我
    的話，我是可以跟你的」、「要準備行李哦！晚上要出發了
    ，跟我一起睡，好不好」、「我現在想要你的身體」、「我
    一直想跟你上床這樣好嗎？」、「我昨晚一直想著跟你做那
    件事，我都快失去理性了，對不起 及「算了吧，不想講了
    ，以後你實驗自己想辦法（按：脅迫語氣）」等語，致聲請
    人遭被告以妨害名譽提起告訴，但因被告確實有上開言語，
    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偵查後，以104年度偵字第12493
    號為不起訴處分書，嗣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檢察署以10
    4年度上聲議字第1341號駁回再議處分在案（下稱前案），
    已然間接證實「被告除想對於聲請人發生性行為外，及另暗
    示若聲請人不配合，將施以權勢影響作為研究生的聲請人學
    習機會」之事實。而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5條第1項、同法第2
    28條第3項、第1項之權勢性交未遂罪嫌。
　㈣本案不起訴處分暨駁回再議處分意旨略以：尚難以被告曾對
    聲請人提起妨害名譽而獲不起訴，反認被告確實曾對聲請人
    有上開犯行。並以上開偵查「結果」，認無須傳喚被告，逕
    為不起訴處分。然前揭對話確為前案被告對聲請人之LINE對
    話紀錄，觀諸該些内容，難認被告無涉刑法第25條第1項、
    同法第228條第3項、第1項之權勢性交未遂罪嫌疑。
　㈤檢察官僅單憑聲請人所提證據，而未從聲請人所提證據再予
    延伸調查，即告知聲請人因為其提的證據不足，所以結案(
    不起訴），而謂「無侵害聲請提告訴訟權之憲法保障」，不
    但認為聲請人有調查公權力可茲行使，亦令聲請人誤解刑事
    告訴是否如同民事起訴，應由提告者負完全舉證責任。再者
    ，檢察官認為：「難以被告曾對聲請人提起妨害名譽而獲不
    起訴，反認被告確實曾對聲請人有上開犯行」，固當如此，
    但聲請人提起本案告訴，是以上開前案LINE對話内容，作為
    被告涉犯刑法第25條第1項、同法第228條第3項、第1項之權
    勢性交未遂罪證據，而祈求檢察官憑此產生懷疑，進而開展
    偵查。是檢察官之上揭論證，以他案事實之有無，論證本案
    事實之有無，雖非不可，但以他案事實之有無，直接論及本
    案事實之有無，推論之理由為何？並未詳明，導致論理上似
    乎過於跳躍，而未符邏輯要求之嚴謹法則。況依卷内既存證
    據，本件被告曾向聲請人謂：「我昨晚一直想著跟你做那件
    事，我都快失去理性了，對不起」，並在事發當日跟聲請人
    說：「要準備行李喔！晚上要出發了跟我一起睡，好不好」
    、「我現在想要你的身體」等語，均足徵被告已向聲請人表
    示將為性行為之意圖，果爾，當晚即至聲請人旅館房内進行
    性行為之犯行。則被告主觀上不無具權勢性交犯意之高度蓋
    然性，所涉權勢性交未遂罪之犯罪嫌疑，即已達獲致有罪判
    決之高度可能性而符合起訴門檻，被告涉犯權勢性交未遂罪
    嫌，事證明確。
　㈥綜上所述，檢察官未經傳訊被告及當時相關人等，亦未盡可
    能的詳予調查其他事證等節，即遽認被告犯罪嫌疑不足，當
    值商榷。被告所為既已涉犯刑法第25條第1項、第228條第3
    項、第1項之權勢性交未遂罪嫌，且達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
    1項之起訴門檻，原不起訴處分暨駁回聲請再議處分之認事
    用法容有未洽，爰依法聲請准予提起自訴等語。  
三、原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難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2
    4條第1項之強制猥褻、刑法第228條第3項、第1項之利用權
    勢強制性交未遂等罪嫌刑，其理由已論列甚詳，聲請人仍執
    前揭情詞再予爭執。經查：
　㈠不起訴處分理由略以：　
　1.被告涉犯性騷擾罪嫌部分已逾法定6個月之告訴期間，不得
    再行追訴。被告涉犯強制猥褻、權勢性交未遂罪嫌部分，被
    告於前案中供稱：當初聲請人在實驗室時，我們有發生一些
    曖昧關係...我與聲請人有去參與○○○○聯合學術年會而住宿
    同一間旅館，但不同房間，我沒有去單獨找聲請人，聲請人
    之前會私下說要求我離婚的話，也有贈送東西給我，我有摸
    過手，我有摸過他的背，我沒有要朝床上靠過去的行為等語
    ，而參以前案不起訴處分書中所載之被告與聲請人間通訊軟
    體對話內容，被告稱：「如果不是因為小孩，我其實會離婚
    」、「對不起，我最近常常對你毛手毛腳的，如果你介意的
    話，我會改掉的」、「我在吃你豆腐你都不知道」、「其實
    吳昇懋也式（按：「是」之誤）很依賴我的人，他從碩班就
    依賴我到現在了。」、「或許可以，我還需要時間去調整我
    對你的心態」、「你哪知我對你心態沒有問題。」、「人不
    可以外遇嗎，你講那啥話，你怎知道，你又沒做過。」、「
    如果你這輩子真的很想要有那種經驗又沒有對象的話，又不
    排斥我的話，我是可以跟你的」、「不過我也知道你跟我沒
    辦法。」、「我一直想跟你上床這樣好嗎？」、「沒啦！就
    先這樣，你就暫時當我幻想的對象就好，我以後會避免提這
    些的，我都覺得我造成你的困擾了。而且，我不應該一直跟
    你要的，每次一直問你這樣也不好」、「你還沒願意前，我
    不會對你出手的，雖然我很想，不過會克制的。我昨晚一直
    想著跟你做那件事，我都快失去理性了，對不起，說的太直
    接。你想要嗎」、「要準備行李喔！晚上要出發了，跟我一
    起睡，好不好」、「沒啦，有人在我不會出手的」、「我現
    在想要你的身體」等語，聲請人則稱：「妳不要再胡言亂語
    了」、「因為你已經結婚生子，所以不可能有其他的可能XD
    」、「做了也會失敗，想到就不行了XD」、「只跟會永遠在
    一起的><，別這樣><，其實那種. . . 聊天室很多==，很多
    比自己優太多的XD」、「好像沒行李需要帶＠＠」、「決定. 
    . . 不會洗澡」、「沒人敢靠近自己... 感覺也不錯XDD」
    等語，可知被告固對聲請人有一定情愫，於雙方對話中亦未
    見被告有聲請人所指之「於○○○○聯合學術年會住宿旅館之際
    ，並未對聲請人為不雅動作、欲朝床上趴倒過去」等強制猥
    褻、權勢性交未遂行為等內容。尚難以被告曾對聲請人提起
    妨害名譽告訴而獲不起訴，反認被告確實曾對聲請人有強制
    猥褻、利用權勢強制性交未遂等犯行。復查無其他積極事證
    足認被告有何其他犯行，應認其罪嫌不足。
　2.實施偵查非有必要，不得先行傳訊被告，刑事訴訟法第228
    條第3項定有明文；又按檢察官對於告訴或告發案件，偵查
    結果無須傳喚被告，已足認為所告事實為嫌疑不足或行為不
    成犯罪者，即可逕為不起訴之處分（司法院院字第403號解
    釋意旨參照）。本案已足認被告嫌疑不足，故依上揭法條規
    定及解釋意旨，自無傳喚被告之必要等語。
　㈡駁回聲請再議處分理由略以：原檢察官偵查後，就性騷擾部
    分，認告訴逾期。就強制猥褻、權勢性交未遂部分，認被告
    罪嫌不足，就此部分亦為不起訴處分，經核，並無不合。聲
    請人再議理由意旨內容所指各情，經核係對原檢察官已論斷之
    事項，以己意解釋，再次爭執為相反之論述，或為其見解之表
    述，不足以影響原處分本旨之認定，又原檢察官之論斷，經核
    合於經驗法則及論理法則，與證據法則無違，自無從發回續查
    或命令起訴。另本見依聲請人告訴之指述，及相關之前案資
    料，事實已足供判斷，無再傳喚聲請人或其他人之必要，且
    未傳喚聲請人係依據法律之規定所為，更無侵害聲請人提告
    訴訟權之憲法保障等語。
　㈢本院之判斷：
　　經核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聲請再議處分均已調查證據，並就
    偵查卷內所存證據，敘明證據取捨及事實認定之理由，而所
    憑證據及判斷理由，並無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之情事，
    本院除引用前述不起訴處分書、駁回聲請再議處分書所載之
    理由，就聲請人重複爭執之相同主張不再為論駁外，另補充
    理由如下：
　1.向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係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
    裁量權」制衡之一種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仍在於審查檢察
    官之不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法院並非檢
    察官之延伸，法院亦不負擔偵查之作為，同法第258條之3第
    4項雖規定法院審查是否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時「得為必要之
    調查」，惟調查證據之範圍，自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
    限，不可就聲請人所新提出之證據再為調查，亦不可蒐集偵
    查卷以外之證據，應依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判斷是否足認被告
    有犯罪嫌疑，否則將使法院身兼檢察官之角色，而有回復糾
    問制度之疑慮。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
    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
    」此所謂「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乃檢察官之起訴門檻
    需有「足夠之犯罪嫌疑」，並非所謂「有合理可疑」而已，
    詳言之，乃依偵查所得事證，被告之犯行很可能獲致有罪判
    決，具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始足當之。基於體系解釋，法
    院於審查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時，亦應如檢察官決定應否
    起訴時一般，採取相同之心證門檻，以「足認被告有犯罪嫌
    疑」為審查標準，並審酌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
    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
    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
    提起自訴。
　2.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
    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
    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
    ，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另告
    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
    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必告訴人所述被
    害情形無瑕疵可指，且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其供
    述始足據為判決之基礎；被害人之為證人，與通常一般第三
    人之為證人不同。被害人就被害經過所為之陳述，其目的在
    於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其
    陳述或不免渲染、誇大。是被害人縱立於證人地位具結而為
    指證、陳述，其供述證據之證明力仍較與被告無利害關係之
    一般證人之陳述為薄弱。從而，被害人就被害經過之陳述，
    除須無瑕疵可指，且須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亦即
    仍應調查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確有相當之真實
    性，而為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者，始得採為論罪科刑
    之依據（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300號、32年上字第657號
    判例、95年度台上字第6017號判決意旨參照）。
　3.所謂強制猥褻，則係指姦淫以外，基於滿足性慾之主觀犯意
    ，以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被害人意願之
    方法所為。而刑法第228條第3項、第1項之利用權勢性交未
    遂罪之成立，須以被告已著手於性交之行為，始足當之。聲
    請人雖指述被告於103年3月15日帶領聲請人及其他同學共同
    前往第00屆○○○○聯合學術年會，於晚間在住宿旅館時，進入
    聲請人房内，朝向躺在床上的聲請人趴倒過去，欲撫摸聲請
    人之生殖器進而為性行為，惟經被告於前案偵查中否認（前
    案偵卷第11頁）。被告固提出上開與被告間LINE對話内容以
    為佐證，然觀諸該等LINE對話内容，僅可看出被告對聲請人
    存有一定情愫及曖昧，未見被告有聲請人所指之性交未遂行
    為，尚不能以之作為補強證據以擔保聲請人指證，遽對被告
    為不利之認定。此外，並無其他積極事證足以證實聲請人所
    述，自難僅以聲請人之單方指述，即認被告有何強制猥褻、
    利用權勢性交未遂等犯行，而以該等罪責相繩。
　4.聲請人雖指摘檢察官未經傳訊被告及當時相關人等，亦未盡
    可能的詳予調查其他事證，即遽認被告犯罪嫌疑不足，容有
    違誤等語。惟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228條第1項，固有偵查
    犯罪之義務，然依同法條第3項規定，實施偵查非有必要，
    不得先行傳訊被告；且證據之取捨與證據之證明力如何，均
    屬事實審法院或檢察官得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茍其此項
    裁量、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
    理法則，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而檢察官依法為盡調查
    之能事，應於偵查中調查之證據，必須該證據方法與犯罪事
    實之成立與否具有必要關聯性，且有調查之必要與途徑者為
    限，故檢察官於偵查中就是否傳訊其他證人，或調查其他證
    據本有裁量權，並非一經聲請人或被告聲請，檢察官即負有
    調查之義務，亦非須依職權，窮盡一切可能方法，蒐集證據
    ，以發現聲請人所指之事實。細繹聲請人所提之告訴狀、再
    議聲請狀內容，案發當時僅有被告及聲請人在場，且聲請人
    均未述及尚有其他人證或物證可供調查以佐證被告犯行。是
    以，檢察官依聲請人之指訴及被告於前案偵查中之供述，並
    依據相關之前案資料，而認已無傳訊被告及調查其他未具體
    證據之必要，逕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殊無不當，難謂有何
    未詳加調查之疏漏，聲請人執此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並無足
    採。　　
　5.法院為駁回或准許提起自訴裁定前認有必要時，得予聲請人
    、代理人、檢察官、被告或辯護人以言詞或書面陳述意見之
    機會，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定有明文。聲請人雖於聲請准
    許提起自訴狀內請求以言詞陳述意見，惟聲請人對於本案，
    已另具狀陳述補充意見，有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陳述補充
    意見狀在卷可憑（本院卷第23至26頁）。且經本院審閱全部
    卷證後，認定被告不構成本案罪嫌，已如前述，自無再予聲
    請人、代理人、檢察官、被告陳述意見之必要，併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聲請意旨所載各情，或屬陳詞，或屬誤會，均非
    可採。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聲請再議處分，依偵查卷內證據
    調查後，認被告本案強制猥褻、利用權勢性交未遂等犯罪嫌
    疑均不足，已敘明證據取捨及事實認定之理由，且所憑證據
    及判斷理由，並無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之情事。本院依
    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審查，尚無足推翻原不起訴及駁回聲請再
    議處分之認定結果，自難認本件已跨越起訴門檻，符合刑事
    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檢察官應
    提起公訴之情形。是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及臺灣高等
    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長分別予以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
    之聲請，並無違法不當之處，聲請人仍執前詞，向本院聲請
    准予提起自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高思大
　　　　　　　　　　　　　　　　　　法　官　傅可晴
　　　　　　　　　　　　　　　　　　法　官　鄭永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書記官　宋瑋陵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154號
聲  請  人  蔡○○（男，真實姓名年籍詳卷）
代  理  人  朱永宇律師
被      告  田○○（女，真實姓名年籍詳卷）
上列聲請人因被告妨害性自主等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民國113年9月23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787號駁回聲請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34919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告訴人不服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本案聲請人即告訴人蔡○○以被告田○○涉犯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性騷擾、刑法第224條第1項之強制猥褻、刑法第228條第3項、第1項之利用權勢強制性交未遂等罪嫌提出告訴，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終結，以犯罪嫌疑不足為由，於民國113年8月1日以113年度偵字第34919號為不起訴處分，聲請人不服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長認再議無理由，於113年9月23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787號駁回再議確定，該駁回再議處分書於113年9月26日送達聲請人，聲請人於同年10月5日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是本案之聲請合於上開法定程序。又聲請人告訴被告涉犯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性騷擾罪嫌部分，已逾告訴期間，且依下述告訴及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聲請人顯已不再爭執，該部分不在本案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及本院審理範圍。
二、告訴及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略以： 
　㈠聲請人在102年9月至103年6月為國立○○大學研究所○○○○系學生，被告時為該研究所實驗室研究助理，詎被告竟利用依其在實驗室之權勢，而為意圖性騷擾，於上開聲請人就學期間，多次乘聲請人在實驗室或動物房，進行冷凍切片等實驗學習時，只要雙方獨處時，一再脅迫對聲請人為觸摸臉、手、脖子、胸部、身體、背部、腰、腿部等不雅動作，以聲請人若不聽從將影響去留威脅之。（此部分性騷擾罪嫌，不在本案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及本院審理範圍）
　㈡被告於103年3月15日帶領聲請人及其他同學共同前往第00屆○○○○聯合學術年會，於晚間在住宿旅館基於利用權勢猥褻之犯意，進入聲請人房内，朝向躺在床上的聲請人趴倒過去，欲撫摸聲請人之生殖器進而為性行為，惟因聲請人綣曲身體迴避逃開而未遂。
　㈢上情因先經聲請人在FB臉書網頁刊登被告對於聲請人的LINE對話内容如：「如果不是因為小孩，我其實會離婚。」、「對不起，我最近常常對你毛手毛腳的，如果你介意的話，我會改掉的」、「我在吃你豆腐你都不知道」、「人不可以外遇嗎，你 講那啥，你怎知道，你又沒做過。」、「如果你這輩子真的很想要有那種經驗又沒對象的話，又不 排斥我的話，我是可以跟你的」、「要準備行李哦！晚上要出發了，跟我一起睡，好不好」、「我現在想要你的身體」、「我一直想跟你上床這樣好嗎？」、「我昨晚一直想著跟你做那件事，我都快失去理性了，對不起 及「算了吧，不想講了，以後你實驗自己想辦法（按：脅迫語氣）」等語，致聲請人遭被告以妨害名譽提起告訴，但因被告確實有上開言語，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偵查後，以104年度偵字第12493號為不起訴處分書，嗣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檢察署以104年度上聲議字第1341號駁回再議處分在案（下稱前案），已然間接證實「被告除想對於聲請人發生性行為外，及另暗示若聲請人不配合，將施以權勢影響作為研究生的聲請人學習機會」之事實。而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5條第1項、同法第228條第3項、第1項之權勢性交未遂罪嫌。
　㈣本案不起訴處分暨駁回再議處分意旨略以：尚難以被告曾對聲請人提起妨害名譽而獲不起訴，反認被告確實曾對聲請人有上開犯行。並以上開偵查「結果」，認無須傳喚被告，逕為不起訴處分。然前揭對話確為前案被告對聲請人之LINE對話紀錄，觀諸該些内容，難認被告無涉刑法第25條第1項、同法第228條第3項、第1項之權勢性交未遂罪嫌疑。
　㈤檢察官僅單憑聲請人所提證據，而未從聲請人所提證據再予延伸調查，即告知聲請人因為其提的證據不足，所以結案(不起訴），而謂「無侵害聲請提告訴訟權之憲法保障」，不但認為聲請人有調查公權力可茲行使，亦令聲請人誤解刑事告訴是否如同民事起訴，應由提告者負完全舉證責任。再者，檢察官認為：「難以被告曾對聲請人提起妨害名譽而獲不起訴，反認被告確實曾對聲請人有上開犯行」，固當如此，但聲請人提起本案告訴，是以上開前案LINE對話内容，作為被告涉犯刑法第25條第1項、同法第228條第3項、第1項之權勢性交未遂罪證據，而祈求檢察官憑此產生懷疑，進而開展偵查。是檢察官之上揭論證，以他案事實之有無，論證本案事實之有無，雖非不可，但以他案事實之有無，直接論及本案事實之有無，推論之理由為何？並未詳明，導致論理上似乎過於跳躍，而未符邏輯要求之嚴謹法則。況依卷内既存證據，本件被告曾向聲請人謂：「我昨晚一直想著跟你做那件事，我都快失去理性了，對不起」，並在事發當日跟聲請人說：「要準備行李喔！晚上要出發了跟我一起睡，好不好」、「我現在想要你的身體」等語，均足徵被告已向聲請人表示將為性行為之意圖，果爾，當晚即至聲請人旅館房内進行性行為之犯行。則被告主觀上不無具權勢性交犯意之高度蓋然性，所涉權勢性交未遂罪之犯罪嫌疑，即已達獲致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性而符合起訴門檻，被告涉犯權勢性交未遂罪嫌，事證明確。
　㈥綜上所述，檢察官未經傳訊被告及當時相關人等，亦未盡可能的詳予調查其他事證等節，即遽認被告犯罪嫌疑不足，當值商榷。被告所為既已涉犯刑法第25條第1項、第228條第3項、第1項之權勢性交未遂罪嫌，且達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之起訴門檻，原不起訴處分暨駁回聲請再議處分之認事用法容有未洽，爰依法聲請准予提起自訴等語。  
三、原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難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24條第1項之強制猥褻、刑法第228條第3項、第1項之利用權勢強制性交未遂等罪嫌刑，其理由已論列甚詳，聲請人仍執前揭情詞再予爭執。經查：
　㈠不起訴處分理由略以：　
　1.被告涉犯性騷擾罪嫌部分已逾法定6個月之告訴期間，不得再行追訴。被告涉犯強制猥褻、權勢性交未遂罪嫌部分，被告於前案中供稱：當初聲請人在實驗室時，我們有發生一些曖昧關係...我與聲請人有去參與○○○○聯合學術年會而住宿同一間旅館，但不同房間，我沒有去單獨找聲請人，聲請人之前會私下說要求我離婚的話，也有贈送東西給我，我有摸過手，我有摸過他的背，我沒有要朝床上靠過去的行為等語，而參以前案不起訴處分書中所載之被告與聲請人間通訊軟體對話內容，被告稱：「如果不是因為小孩，我其實會離婚」、「對不起，我最近常常對你毛手毛腳的，如果你介意的話，我會改掉的」、「我在吃你豆腐你都不知道」、「其實吳昇懋也式（按：「是」之誤）很依賴我的人，他從碩班就依賴我到現在了。」、「或許可以，我還需要時間去調整我對你的心態」、「你哪知我對你心態沒有問題。」、「人不可以外遇嗎，你講那啥話，你怎知道，你又沒做過。」、「如果你這輩子真的很想要有那種經驗又沒有對象的話，又不排斥我的話，我是可以跟你的」、「不過我也知道你跟我沒辦法。」、「我一直想跟你上床這樣好嗎？」、「沒啦！就先這樣，你就暫時當我幻想的對象就好，我以後會避免提這些的，我都覺得我造成你的困擾了。而且，我不應該一直跟你要的，每次一直問你這樣也不好」、「你還沒願意前，我不會對你出手的，雖然我很想，不過會克制的。我昨晚一直想著跟你做那件事，我都快失去理性了，對不起，說的太直接。你想要嗎」、「要準備行李喔！晚上要出發了，跟我一起睡，好不好」、「沒啦，有人在我不會出手的」、「我現在想要你的身體」等語，聲請人則稱：「妳不要再胡言亂語了」、「因為你已經結婚生子，所以不可能有其他的可能XD」、「做了也會失敗，想到就不行了XD」、「只跟會永遠在一起的><，別這樣><，其實那種. . . 聊天室很多==，很多比自己優太多的XD」、「好像沒行李需要帶＠＠」、「決定. . . 不會洗澡」、「沒人敢靠近自己... 感覺也不錯XDD」等語，可知被告固對聲請人有一定情愫，於雙方對話中亦未見被告有聲請人所指之「於○○○○聯合學術年會住宿旅館之際，並未對聲請人為不雅動作、欲朝床上趴倒過去」等強制猥褻、權勢性交未遂行為等內容。尚難以被告曾對聲請人提起妨害名譽告訴而獲不起訴，反認被告確實曾對聲請人有強制猥褻、利用權勢強制性交未遂等犯行。復查無其他積極事證足認被告有何其他犯行，應認其罪嫌不足。
　2.實施偵查非有必要，不得先行傳訊被告，刑事訴訟法第228條第3項定有明文；又按檢察官對於告訴或告發案件，偵查結果無須傳喚被告，已足認為所告事實為嫌疑不足或行為不成犯罪者，即可逕為不起訴之處分（司法院院字第403號解釋意旨參照）。本案已足認被告嫌疑不足，故依上揭法條規定及解釋意旨，自無傳喚被告之必要等語。
　㈡駁回聲請再議處分理由略以：原檢察官偵查後，就性騷擾部分，認告訴逾期。就強制猥褻、權勢性交未遂部分，認被告罪嫌不足，就此部分亦為不起訴處分，經核，並無不合。聲請人再議理由意旨內容所指各情，經核係對原檢察官已論斷之事項，以己意解釋，再次爭執為相反之論述，或為其見解之表述，不足以影響原處分本旨之認定，又原檢察官之論斷，經核合於經驗法則及論理法則，與證據法則無違，自無從發回續查或命令起訴。另本見依聲請人告訴之指述，及相關之前案資料，事實已足供判斷，無再傳喚聲請人或其他人之必要，且未傳喚聲請人係依據法律之規定所為，更無侵害聲請人提告訴訟權之憲法保障等語。
　㈢本院之判斷：
　　經核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聲請再議處分均已調查證據，並就偵查卷內所存證據，敘明證據取捨及事實認定之理由，而所憑證據及判斷理由，並無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之情事，本院除引用前述不起訴處分書、駁回聲請再議處分書所載之理由，就聲請人重複爭執之相同主張不再為論駁外，另補充理由如下：
　1.向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係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裁量權」制衡之一種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仍在於審查檢察官之不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法院並非檢察官之延伸，法院亦不負擔偵查之作為，同法第258條之3第4項雖規定法院審查是否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時「得為必要之調查」，惟調查證據之範圍，自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可就聲請人所新提出之證據再為調查，亦不可蒐集偵查卷以外之證據，應依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判斷是否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否則將使法院身兼檢察官之角色，而有回復糾問制度之疑慮。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此所謂「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乃檢察官之起訴門檻需有「足夠之犯罪嫌疑」，並非所謂「有合理可疑」而已，詳言之，乃依偵查所得事證，被告之犯行很可能獲致有罪判決，具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始足當之。基於體系解釋，法院於審查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時，亦應如檢察官決定應否起訴時一般，採取相同之心證門檻，以「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為審查標準，並審酌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
　2.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另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必告訴人所述被害情形無瑕疵可指，且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其供述始足據為判決之基礎；被害人之為證人，與通常一般第三人之為證人不同。被害人就被害經過所為之陳述，其目的在於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其陳述或不免渲染、誇大。是被害人縱立於證人地位具結而為指證、陳述，其供述證據之證明力仍較與被告無利害關係之一般證人之陳述為薄弱。從而，被害人就被害經過之陳述，除須無瑕疵可指，且須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亦即仍應調查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確有相當之真實性，而為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者，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300號、32年上字第657號判例、95年度台上字第6017號判決意旨參照）。
　3.所謂強制猥褻，則係指姦淫以外，基於滿足性慾之主觀犯意，以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被害人意願之方法所為。而刑法第228條第3項、第1項之利用權勢性交未遂罪之成立，須以被告已著手於性交之行為，始足當之。聲請人雖指述被告於103年3月15日帶領聲請人及其他同學共同前往第00屆○○○○聯合學術年會，於晚間在住宿旅館時，進入聲請人房内，朝向躺在床上的聲請人趴倒過去，欲撫摸聲請人之生殖器進而為性行為，惟經被告於前案偵查中否認（前案偵卷第11頁）。被告固提出上開與被告間LINE對話内容以為佐證，然觀諸該等LINE對話内容，僅可看出被告對聲請人存有一定情愫及曖昧，未見被告有聲請人所指之性交未遂行為，尚不能以之作為補強證據以擔保聲請人指證，遽對被告為不利之認定。此外，並無其他積極事證足以證實聲請人所述，自難僅以聲請人之單方指述，即認被告有何強制猥褻、利用權勢性交未遂等犯行，而以該等罪責相繩。
　4.聲請人雖指摘檢察官未經傳訊被告及當時相關人等，亦未盡可能的詳予調查其他事證，即遽認被告犯罪嫌疑不足，容有違誤等語。惟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228條第1項，固有偵查犯罪之義務，然依同法條第3項規定，實施偵查非有必要，不得先行傳訊被告；且證據之取捨與證據之證明力如何，均屬事實審法院或檢察官得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茍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而檢察官依法為盡調查之能事，應於偵查中調查之證據，必須該證據方法與犯罪事實之成立與否具有必要關聯性，且有調查之必要與途徑者為限，故檢察官於偵查中就是否傳訊其他證人，或調查其他證據本有裁量權，並非一經聲請人或被告聲請，檢察官即負有調查之義務，亦非須依職權，窮盡一切可能方法，蒐集證據，以發現聲請人所指之事實。細繹聲請人所提之告訴狀、再議聲請狀內容，案發當時僅有被告及聲請人在場，且聲請人均未述及尚有其他人證或物證可供調查以佐證被告犯行。是以，檢察官依聲請人之指訴及被告於前案偵查中之供述，並依據相關之前案資料，而認已無傳訊被告及調查其他未具體證據之必要，逕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殊無不當，難謂有何未詳加調查之疏漏，聲請人執此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並無足採。　　
　5.法院為駁回或准許提起自訴裁定前認有必要時，得予聲請人、代理人、檢察官、被告或辯護人以言詞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定有明文。聲請人雖於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內請求以言詞陳述意見，惟聲請人對於本案，已另具狀陳述補充意見，有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陳述補充意見狀在卷可憑（本院卷第23至26頁）。且經本院審閱全部卷證後，認定被告不構成本案罪嫌，已如前述，自無再予聲請人、代理人、檢察官、被告陳述意見之必要，併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聲請意旨所載各情，或屬陳詞，或屬誤會，均非可採。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聲請再議處分，依偵查卷內證據調查後，認被告本案強制猥褻、利用權勢性交未遂等犯罪嫌疑均不足，已敘明證據取捨及事實認定之理由，且所憑證據及判斷理由，並無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之情事。本院依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審查，尚無足推翻原不起訴及駁回聲請再議處分之認定結果，自難認本件已跨越起訴門檻，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檢察官應提起公訴之情形。是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及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長分別予以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之聲請，並無違法不當之處，聲請人仍執前詞，向本院聲請准予提起自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高思大
　　　　　　　　　　　　　　　　　　法　官　傅可晴
　　　　　　　　　　　　　　　　　　法　官　鄭永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書記官　宋瑋陵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